山东省家政服务中介合同
（示范文本）
                        （草案）
甲方（ 客        户 ）：                                              
乙方（家政中介机构）：                                              

丙方（家 政 服 务 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家政服务的相关事宜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内容与要求

1、乙方向甲方推荐丙方，为甲方提供下列第      项服务。

（1）一般家务；

（2）照料孕、产妇和新生儿；

（3）照料婴、幼儿；

（4）居家养老；

（5）家庭病患陪护；

（6）医院病患陪护；

（7）                                                                  。

具体服务内容：                                                         

2、乙方提供的中介服务内容为                                                                       

                                                                          。
第二条  丙方的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学  历：          出生年月：          
培训专业及级别：                            籍  贯：                            
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联系方式：                                                              
第三条  服务地点：                                                     
第四条  服务期限及时间

服务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试用期    个工作日。
具体服务时间：                                                         
休息时间：                                                             
第五条  费用及支付办法
1、甲方应向丙方按月支付工资           元/月，不足一个月的按日结算。
2、甲方每月     号按时支付丙方工资。
3、签订合同之日，甲方支付乙方中介费：人民币               元。
第六条  甲方权利

1、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
2、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提供山东省或现住所地县级以上医院在一年内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甲方有特别要求的，丙方体检费用由甲方承担。

3、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提供家政技能培训证明。

4、甲方应在签订合同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如家庭住址、居住条件、联系电话、服务内容以及家庭成员是否患有传染病、精神病等其他疾病。

第七条  甲方义务

1、丙方在工作时突发急病或受到其他伤害时，甲方应及时采取必要的救助。
2、甲方尊重丙方劳动，不得歧视、虐待或性骚扰丙方。

3、国家法定节假日确需丙方加班工作的，甲方要给予丙方适当的加班补助，或在征得丙方同意后安排补休。

4、甲方应妥善保管家中物品。

5、合同期满甲方如需要继续服务的，应提前    天向乙方、丙方提出续约。

第八条  乙方权利

1、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填写相关家庭信息，并妥善保管。

3、乙方有权要求丙方在山东省或现住所地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并出示合格证明。

第九条  乙方义务
1、乙方应如实向双方提供对方相关信息。
2、乙方应要求丙方进行相关的岗前培训。

3、乙方应要求丙方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4、乙方应妥善保管丙方提供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第十条  丙方权利
1、 有权要求甲方按时支付工资。

2、 有权要求乙方如实提供甲方信息。

第十一条  丙方义务
1、丙方应向乙方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丙方应在山东省或现住所地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并向乙方提供合格证明。
3、丙方在服务期间，应注意安全，规范操作，增强防火、防盗、防触电、防煤气中毒等安全意识。
4、丙方不得向他人泄露甲方的家庭成员情况、经济状况、工作或学习的地址、电话号码、住址等家庭信息。
5、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合同约定的服务场所。
6、丙方在工作期间请假的，应征得甲方同意。
7、丙方工作中应尊重甲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守时守信、忠诚本分、积极主动履行职责，按期、保质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项目。
第十二条  丙方意外保障
丙方应办理意外伤害保障，费用由          承担。
第十三条  合同的解除
甲、乙、丙三方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书面通知其他两方解除本合同：
（1）丙方、甲方及甲方家庭成员有传染疾病或精神疾病而未如实告知的；
（2）甲方或丙方中，任意一方存在刁难、虐待等损害另一方身心健康行为的；
（3）合同履行期间出现法律禁止的行为。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产生损失的一方均有权主张因违约行为造成的己方实际损失。

2、甲方逾期支付工资的，每天应按逾期支付工资的    %向丙方支付违约金。

3、其他违约责任                                                        
                                                                          。

第十五条  其他约定事项

第十六条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当事人协商，也可向山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或当地家庭服务业协会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提交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七条  附则

1、合同未尽事宜可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2、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

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丙方（签字）：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现住所地：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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